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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工務局 96 年第 3 次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96 年 8 月 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0 分整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府工務局13樓1322會議室（板橋市中山路1段161號） 

參、主持人：柳局長宏典 周秘書代理建照課長劍平代   記錄： 賴韻蘋 

肆、會議決議追蹤：無 

伍、提案討論 

▓ 建照管理相關議題 

 

【960301】 
有關『昇圓建設五股市成功段 762、764 等 2 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』案，

得否適用都市更新及高氯離子建物容積獎勵（詳附件 1），是否亦適用「技術規

則第 162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」之免計容積計算，惠請  貴局一併函覆釋疑，以

便辦理後續相關審查事宜。 
北縣辦事處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有關都市更新及高氯離子建物是否亦適用「技術規則第 162條第一款及第二款」

之免計容積計算乙節，因都市更新及高氯離子建築物容積獎勵係屬都市計畫規

定項目，請依內政部 93.8.27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30086049 號函示辦理。 

 

【960302】 
變使兼室裝案件：「變使」與「室裝」第一階段實不宜分開審查(因為造成二個

審查單位對圖說看法不一定相同，致產生第一階段圖說競合現象，不知孰對孰

錯，難以整合，且曠日費時，建議比照台北市政府，第二階段才分開查驗為宜。 北縣辦事處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本案係因法規認知疑義，故公會提本案討論，決議如下： 

1. 有關法規疑義部分，可透過類似本次會議方式討論。 

2. 本案程序部分仍依原方式進行。 

 

【960303】 
有關基地內現有道路佔用部分（詳附件 2） ，建請討論是否依 96.01.18 北府工

建字第 0960037696 號函內容所示，需將佔用部分完成分割後，才能申請建築

執照。(建請討論圖例一及圖例二之基地免分割，圖例三之基地需分割) 北縣辦事處 



P.2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本案依 96.01.18 北府工建字第 0960037696 號函規定：「臺北縣建築執照基地為

辦理地籍分割，僅以部分使用方式申請案件之處理原則。」故本案處理方式如

下： 

1. 圖例一、二部分：依據臺北縣建築管理規則得計入法定空地，非屬部分使

用，故可免辦理分割。 

2. 圖例三部分：依據臺北縣建築管理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，故仍應依

96.01.18 北府工建字第 0960037696 號函示內容辦理分割後方得申請建築執

照。 

 

 

 

【960304】 
關於安全梯之樓梯平台設置 90°階級一階之疑義。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

第三十三條  說明一、二之規定，略以「表第一、二欄所列建築物之樓梯，不

得在樓梯平台內設置任何梯級，但旋轉梯……不在此限。」 、「第三、四欄樓

梯平台內設置…梯級時比照旋轉梯之規定設計。」及第三十四條之規定，略以

「......設置平台，其深度不得小於樓梯寬度。」其除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

第三十三條附表第一、二欄所列建築物用途外之樓梯平台深度及寬度認定疑

義，敬請惠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1. 參照附件 3 圖例，樓梯平台設置 90°階級，設置一階、二階或三階以上，其

樓梯平台寬度及深度均大於樓梯寬度，故樓梯平台設置 90°階級一階、二階

或是三階以上均屬合理。 

2. 本所設計委託案，有關安全梯之樓梯平台設置一階 90°階級均依照建築技術

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，建請台北縣政府討論，

提供安全梯樓梯平台不得設置一階 90°階級之依據。 

 

北縣辦事處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為維護更好的居住品質及安全考量，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5

章設計提請審查案件，於樓梯平台內不得設置斜踏，且於平台迴轉範圍內不得

設置未達 3 階之梯級。一般建照申請案件則免受上開規定限制。 

 

【960305】 
有關「機電設備空間」, 依內政部 92.7.15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20087944 號函規



P.3 

北縣辦事處 

定.」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分間牆、防火門（窗）等防火設備及當層樓

地板區劃分隔，如圖所示「機電設備空間」皆以一小時防火時效之分間牆與居

室空間分隔，惟出入口部分由陽台進出，該「機電設備空間」之開口是否得依

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二款檢討外牆防火性能,免受一小時

防火時效之限制（D3，D4，W8，W1）。 

註：W1 臨地界線突出外牆達 50 公分，外牆之門窗防火性能不受限制。 

(詳附件 4)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本案仍應依 92.7.15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20087944 號函示說明二略以：「2.『機電

設備空間』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分間牆、防火門（窗）等防火設備

及當層樓地板區劃分隔。」辦理（當層樓地板包括陽台）。 

 

【960306】 
山坡地申請建築執照之純屬建築行為認定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北縣 87 北府工建字第 131130 號會議紀錄(如附件 5)提案二決議第二款：

申請案如僅挖掘地基、基礎、地下室或擋土設施與建築物主體連結共構等建築

行為而不涉及其他開挖整地行為者，免擬具水土保持計劃。 

請工務局針對技術規則第 265 條高度 1.5 公尺以下之擋土設施是否仍准與建築

物共構，視為純建築行為? 

 

北縣辦事處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是否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請公會逕洽農業局辦理。 

 

【960307】 
屋頂突出物得否比照台北市政府，有關設置牆心水平突出物不超過 50 公分之

裝飾構造物，且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八分之一計算。 

建管課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為增進改善都市景觀考量，本案請公會儘速提供相關草案予本府後，本府將依

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訂定『建築物及其附置物突出部

分』相關規定報內政部備查後實施。另本案未報內政部備查前，暫比照台北市

政府執行方式辦理 

捌、臨時提案 

【960308】 
有關本府核發建築物設置二座特別安全梯，可否經排煙室 A 進入排煙室 B（如

附件 6），提請討論。 

建管課 



P.4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有關本議題請公會備妥圖說及其他縣市執行之相關案例，納入下次會議討論。

另因本案涉及防火避難功能是否有效之疑義，於下次會議時請臺北縣政府消防

局與會表示意見。 

 

【960309】 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6-1條增加建築物層數應自道路中心線起算 10

公尺範圍內，該部分不得超過 15 公尺乙案，有關該條文第 3 款後段臨接道路

部分認定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建管課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1.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 條規定略以：「基地他側同時臨接較寬之道

路並為角地者，建築物高度不受現有巷道寬度之限制。」 

2. 另本編第 166 條規定，本編不適用容積管制地區之規定，並未排除上開第 8

條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 

3. 故有關正面臨接較寬計畫道路，側面臨接現有巷道之角地，依建築技術規

則設計施工編第 166-1 條辦理變更設計時，其建築物高度允有競合。 

4. 本案涉建技規則特別規定之適用，另案報部釋示或會簽法制局後遵辦。（已

會法制局） 

 

【960310】 
有關貴縣訂定各鄉市鎮之都市計畫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）書，明訂得依增

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增加樓地板面積，依此規定增設之容積應得否併入申請基

地之基本容積計算檢討「不計容積之機電設備空間…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之

和」，提請討論。 
北市聯絡處 

局 

96 

08 

決議 

本案應依內政部 93.6.25 營署建管字第 0932910173 號函示，案由三決議（略）：

「….至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綜合設計及授權訂定之停車空間獎勵部分，則非屬

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，….」辦理，故因停

獎增設之容積不得計入基本容積檢討免計部分。 

 

玖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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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-【960301】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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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-【960303】附圖 



P.7 

 

附件 3--【960304】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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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-【960305】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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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-【960306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